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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寄發延遲寄發延遲寄發延遲寄發     

有關主要交易之通函有關主要交易之通函有關主要交易之通函有關主要交易之通函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延遲寄發通函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日或之前。 

 

謹此提述建業實業有限公司 (「本公司」)與漢國置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九年

九月三十日之聯合公佈 (「該公佈」)，有關本公司就共同控制實體出售其附

屬公司而發出之保證書之主要交易 (「保證書事項」)。除文義另有所指外，

本公佈採用之詞語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38 條，本公司須於該公佈刊發後之二十一日內，即二零

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寄發有關保證書事項之通函 (「通函」)予本公司股東。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完成通函中之若干財務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債務聲明及

完成營運資金檢討，以載入通函內，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

上市規則第 14.38 條，從而將通函之寄發日期延遲至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十一

日或之前。  

    

    

承董事會命 

陳玉英陳玉英陳玉英陳玉英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董事包括王世榮先生、王查美龍女士、范仲瑜先生及馮文起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則包括楊國雄博士、王敏剛先生及陳家俊先生。 
 

 


